
考試院第14屆第20次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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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本院傳賢樓10樓會議室
[bookmark: _Hlk127432309][bookmark: _Hlk196212227][bookmark: _Hlk192154558]出席者：周弘憲  許舒翔  邱文彥  王秀紅  黃東益  呂秋慧
[bookmark: _Hlk123203900][bookmark: _Hlk192755781][bookmark: _Hlk192152587]        鄧家基  伊萬•納威      劉孟奇  施能傑　蔡秀涓
列席者：劉建忻  鄭中平  劉約蘭  張秋元  陳佳慧  許秀春
主　席：周弘憲
[bookmark: _Hlk111105955]秘書長：劉建忻                           紀　錄：朱琇瑜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本屆第19次會議紀錄。
  決定：確定。
二、會議決議事項執行之情形
（一）第18次會議，許召集人舒翔提：審查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考績法第12條修正草案總說明暨條文對照表一案報告，經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6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並函知銓敘部。
    決定：洽悉。
（二）第18次會議，許召集人舒翔提：審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公務人員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一案報告，經決議：「1.本案有關法制作業文字體例部分，授權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本院保訓綜規處及法規委員會檢視調整。2.餘照審查會決議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6日函送立法院審議，並函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決定：洽悉。
（三）第18次會議，許召集人舒翔提：審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陳公務人員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一案報告，經決議：「照審查會決議通過，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6日函請行政院同意會銜發布及函送立法院，另函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決定：洽悉。
（四）第19次會議，許召集人舒翔提：審查銓敘部函陳關於中央四級機關(構)一級業務(派出)單位主管職務之列等調整一案報告，經決議：「1.照審查會決議通過。2.會議紀錄同時確定。」紀錄在卷。業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9日函復銓敘部。
    決定：洽悉。
三、書面報告
（一）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114年度第1季監理概況報告」，請備查一案。
    鄧委員家基：請簡要說明退撫基金、儲金之收繳給付以及營運收益，相關投資本年度後續三季的重點控管策略。1.近年退撫基金各類人員的給付占收繳數比率約為70%至80%，繳費收入大於支出，請教有無估算此情況可持續多久？2.114年截至第1季底，退撫基金之整體運用，虧損約250億元，雖因關稅戰近期股市劇烈震盪，然市場恐慌時，依然要能冷靜做決策，市場景氣不好，寧願不賺，也不貿然虧損，基於投資要尊重專業的原則下，仍請審慎於投資獲利與風險控管的平衡，做好專業拿捏。否則，虧損就達不成照顧退休公教人員退休所得適足性的最終目標了。另未來市場不確定性仍高，台股雖已收復關稅戰之前的位置，但仍請持續關注關稅戰對產業的影響以及對台關稅的細節，審慎因應。
    呂委員秋慧：退撫基金第9次精算是否已完成？精算結果請即時提報院會了解。
    施部長能傑、李司長洪琳、陳局長銘賢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委員之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院長講話：本院於112年進行組織改造，將退撫基金監理業務整併至銓敘部，成立監理司，這2年來監理司都能依照相關法規進行監理業務，非常感謝同仁的努力。
      決定：准予備查。
（二）銓敘部函陳「公務人員退撫儲金114年度第1季監理概況報告」，請備查一案。
      決定：准予備查。
四、銓敘部業務報告（施部長能傑報告）：警察人事制度的實際現況與重要政策議題
  鄧委員家基：1.敬佩部本次報告將警察人員人事制度說明得非常清楚，並主動提到多項制度議題，雖因牽涉多端尚無定論，但均值進一步探討，期待部與相關機關，後續積極研議，共同尋求解決方案。2.依報告顯示，113年警佐占警察人員人力約45%，以基層警力之實際需求，該比率並不高，惟其中不乏進取心強烈又具報考三等警察特考資格者，渠等即認真讀書而怠於工作，透過三等考試脫離基層，除造成基層警力的流失外，尚產生勞逸不均，影響團隊工作士氣。因此，部可否與用人機關研議規劃合宜的激勵陞遷制度，不須報考三等特考也不須再報警大訓練，讓基層員警光憑工作資歷與認真表現，也能有光明的未來(暢通基層警察升遷管道)。俾鼓勵基層警力久任，以免削弱基層警力？3.警監僅占0.6%，對照簡任公務人員之占比5%，是有調整空間，但此涉及整體警察人員官等官階之衡平，需通盤考量，有其複雜度；建議審酌聚焦於中央四級機關刑事警察局、航空、國道公路、鐵路警察局及保安警察第一至第七總隊等11個機關，思考將其督察長與主任秘書雙幕僚長之職務等階調整為一致之可行性，若督察長調升為警監，即可適度增加警監占比，利用完整建構警察機關雙幕僚長制，既能更清楚改善警監官等稀少之議題，並容易獲致共識。4.另請思考警校之畢業考，可否採為任用考，以避免資源浪費？一般公務人員可否比照警察人員重獎重懲之管理方式，積極運用一次記兩大功之專案考績，以資衡平？
  呂委員秋慧：1.警察人員之工作相當辛苦且風險相對高，因此待遇及各項管理、福利措施均優於一般公務人員，新修正警察條例第35條將再擴大其與一般公務人員間之退休所得差距，對退撫基金財務將有影響。茲因該條例修正，部須重新審定已退警察人員之退休所得，加上核定未來每年退休者的退休相關事宜，部現有人力將承擔相當壓力，建議部洽內政部多加溝通協調，釐定完善且合宜之審定進度，俾能順利完成各項工作。2.警察人事制度為典型之特種人事制度，各項設計完善，因此，在警消分立及原水上警察局移撥海巡機關後，消防署及海巡署長久以來均有單獨成立專屬人事法制之議；過去院裡雖有簡併特種人事法制之政策方向，然時空環境之轉變，現階段針對消防及海巡機關是否要制定專屬人事制度可適時再予討論，惟以消防機關是否施行一條鞭制度，涉及地方制度法、地方首長用人權限及各主管機關之意見，另海巡署為四合一之組織結構，亦有需克服之困難，目前消防及海巡機關列警察官制人員皆可依警察條例第39條之1規定辦理其人事事項，建議部俟各該主管機關達成共識後，再予研議。3.警察人力結構，警監比例偏低(113年僅占0.6%)，可能影響工作士氣，以過去本院通過調整直轄市政府分局長及大隊長之職務等階，確實有效提升警界士氣，建議未來研議適度調整警監占比，以暢通陞遷管道，提振警察工作士氣。4.請保訓會即時獎勵承辦公務人員保障法等修正法案之有功同仁。
  邱委員文彥：1.今日報告提到海巡機關的議題，過去曾討論將其改為文職機關，並訂定8年落日條款，但最終未實現；行政院組改期間也曾針對其軍職轉任文職，以及警察人員轉任文職與留用問題進行討論。就目前海洋委員會的任務與人力組成而言，包含軍、警、文、關務等四類人員，致人事管理複雜度提高，對此，部有無統合之構想或因應策略？建議就海洋委員會及其所屬機關（構）之人事制度作整體性探討，並作為長期研究項目，供政策參考。2.另以，近來保訓會為因應職場霸凌的防治，密集研修公務人員保障法等相關法規，請教有無對承辦同仁提供獎勵？
  黃委員東益：1.臺灣人口數自91年至112年約成長4%，同一期間警察人數提升約18％，兩相對照，請教警力配置有無最適比率標準可供參考？2.警佐、警正、警監之人力配置，因用人機關不同，配置未盡相同，有無通則性標準？警監之占比，對照相當官等職等之公務人員占比，比率偏低，建議檢討其妥適性。3.警察條例第35條已於今年4月修正施行，後續可能產生之衝擊宜預為因應，例如會否引發其他危勞職務及一般公務人員提出相同訴求？該條例修正後，在職待遇與退休所得拉近，會否造成退休人員增加致警力流失？以及對於退撫基金財務之影響等？均需妥善規劃處理。4.有關警察人力數據分析，建議針對內外軌、內外勤及性別等不同性質人員間之離職原因及升遷情形等，進行分析，以及歷年職場霸凌與性平案件之數量及趨勢，以了解各部門離職情況與玻璃天花板是否仍存在。另為打造友善職場，亦可對警察申請育嬰假情形進行了解。5.本院已通過公務人員保障法及公務人員安全與衛生防護辦法修正草案，建議日後可針對警察機關之安全防護措施進一步了解，以掌握警政單位保障措施之落實情形。
  王委員秀紅：1.部今日報告，有利於了解警察人員與相當官等職等公務人員間之差異，也顯示警察人員之薪資待遇及福利措施較一般公務人員為優，可供未來公務人員人事制度精進之參考。2.警察人力之甄補，主要為內、外軌途徑，過去已有多次討論，為更全面瞭解警察人力問題，除本次報告內容，建議將來就內、外軌人員之性別、績效、職位、體能表現等數據做更細緻分析，以便了解警察人力發展趨勢，以及警力配置是否適才適所。3.本報告所提之各項政策與制度議題，均甚重要，部嗣後若研議相關對策或可行性分析，建議向院會報告。4.有關警察條例第35條之執行，支持部與內政部審慎研議，釐清其意涵，也感謝部同仁接下來將重新核定退休所得之辛勞。
  伊萬•納威委員：1.新修正的警察條例第35條施行後，涉及後續退休所得審定作業、如何編列新增差額費用及行政院如何撥補等問題，有賴部洽內政部審慎處理，以降低可能產生之爭議。2.肯定部所提相關政策議題及思考方向，其中有關警消人員特種專業協會部分，本院在113年已將公務人員協會法修正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請教法案目前進度？3.肯定部重視原住民族警察人數逐年減少之問題，但此非本院或部可獨力解決，據了解原民會已洽內政部研商，並積極輔導原民參與外軌警察考試，以及透過修正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放寬公部門進用原住民一定比例名額適用所有職務類別，建議部可朝此方向與內政部溝通，或考量與相關機關成立專案小組之可行性，期共同努力提升原住民族內軌警察人數。
  施部長能傑、劉部長孟奇、劉秘書長建忻、蔡主任委員秀涓補充報告：對委員詢問事項加以說明；委員之建議將納入未來審酌辦理。
  決定：本案洽悉；委員意見請銓敘部參考。
五、臨時報告
    劉秘書長建忻口頭報告：本院暨所屬部會114年度預算凍結項目立法院審議情形
  決定：洽悉。
貳、討論事項（無）
參、臨時動議
一、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114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解除聘用典試委員1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二、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一般警察人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移民行政人員考試及114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第2次增聘典試委員、命題兼閱卷委員2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三、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中醫師考試分階段考試（第二階段考試）典試委員8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四、考選部商同典試委員長提：114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第2次增聘典試委員、命題委員、審查委員39名名單一案，請討論。
    決議：照名單通過。
散會：上午11時35分
        主  席   周  弘  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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